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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五）

（接上期）第三十一条 对于《档案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的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经国家档案馆
报同级档案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延期向社会开放。

第三十二条 档案馆提供社会利用的档案，
应当逐步实现以复制件代替原件。数字、缩微以
及其他复制形式的档案复制件，载有档案保管单
位签章标识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

第三十三条 档案馆可以通过阅览、复制和
摘录等形式，依法提供利用档案。

国家档案馆应当明确档案利用的条件、范
围、程序等，在档案利用接待场所和官方网站公布
相关信息，创新档案利用服务形式，推进档案查询
利用服务线上线下融合。

第三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以及公民利用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未开放的
档案，应当经保管该档案的国家档案馆同意，必要
时，国家档案馆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
单位同意。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
案机构保管的尚未向国家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
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需要利用
的，应当经档案形成单位或者保管单位同意。

第三十五条《档案法》第三十二条所称档案
的公布，是指通过下列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
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

(一)通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
版物等公开出版;

(二)通过电台、电视台、计算机信息网络等公
开传播;

(三)在公开场合宣读、播放;
(四)公开出售、散发或者张贴档案复制件;
(五)在展览、展示中公开陈列。
第三十六条 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按

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保存在档案馆的，由档案馆公布;必要

时，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同意后
公布，或者报经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的上
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公布;

(二)保存在各单位档案机构的，由各单位公
布;必要时，应当报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公
布;

(三)利用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单位和个
人，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单位同意，均无权公布档
案。

档案馆对寄存档案的公布，应当按照约定办
理;没有约定的，应当征得档案所有者的同意。

第三十七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根据工作需要
和社会需求，开展馆藏档案的开发利用和公布，促
进档案文献出版物、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等的提供
和传播。

国家鼓励和支持其他
各类档案馆向社会开放和
公布馆藏档案，促进档案资
源的社会共享。

第五章 档案信息化建设
第三十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电子
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
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本单位信息化建设规划，加
强办公自动化系统、业务系统归档功能建设，并与
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相互衔接，实现对电子档
案的全过程管理。

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建设，并符合国家关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
及保密等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应当采取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保证电子档
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符合以下条件：

(一)形成者、形成活动、形成时间可确认，形
成、办理、整理、归档、保管、移交等系统安全可靠;

(二)全过程管理符合有关规定，并准确记录、
可追溯;

(三)内容、结构、背景信息和管理过程信息等
构成要素符合规范要求。

（未完待续）

生命是宝贵的，每个人仅有
一次。用距离来衡量，生与死只
有毫厘之遥;用时间来衡量，生与
死只在瞬息之间。因此，每个人
都应该珍惜生命，相互关爱，善待
自己。安全意识薄弱，哪怕只是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将“千里长堤
毁于蚁穴”；安全思想单薄，哪怕
只是一个小小的懈怠，可能让操
作者命赴黄泉。事故案例告诉我
们，谁在安全问题上打擦边球，谁
就会付出沉痛的代价。

看过了事故动漫小视频，情
节如同身临其境，近在咫尺，感
触颇深，触动心灵。安全隐患就
如同对我们虎视眈眈的猛兽，稍
有麻痹，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
噬我们的生命。矿山检修行业
是公认的高危行业，作为一名矿
山检修工人，我们要时刻牢记

“杜绝直观性违章、重复性违章、
习惯性违章”持续打好“三反”
歼灭战。一旦有侥幸心理闪现、
麻痹思想就会抬头，想一想：父
母双鬓的白发，妻子牵挂的眼
神，孩子睡梦中那甜甜的微笑。
安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至关重
要，不能光把“安全第一”挂在嘴
边，钉在墙上，而要实实在在地
把“要我安全、我要安全”转变为

“我会安全，我能安全”，让我们
多一份遵守、少一份违章，多一份
清醒、少一份糊涂，多一份责任、
增一份安全，真正实现安全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们对危险事物的警惕和
戒备源于我们对事物本身危害
的评估，这种评估可能来自本能
反应，更多的则来自不断地学
习，不断接受的教育培训，充实
完善自己。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或者
目睹过安全事故，小到日常生活
的剐剐蹭蹭，大到伤筋动骨，或生
命凋零。每当听到那里发生事
故、人员伤亡之类的新闻，都会令
我们唏嘘不已，在为那一个个逝
去的美好生命扼腕痛惜的同时，
又为生命之脆弱而感叹。鲜活的
生命在没有安全的保障下显得如
此不堪一击，难免我们会说“生命
至上，安全为天”。

亲爱的工友们，为了让亲人
少一点牵挂，多一份安心，让我们
时刻牢记安全作业标准，严格遵
守安全生产制度，将安全口号化
为肩头责任，将亲人的牵挂化作
安全工作的动力，牢牢地将安全
掌握在自己手中，用高度的责任
心去建设我们的矿山，维系每一
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吧。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安全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话题，愿
救护车的警笛声不再打破夜晚的
宁静，伤心的泪水不再渗透我们
的心灵。平安是福，祝福平安!让
我们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倡导“五
荣五耻”安全价值观，普及全员安
全文化理念，增强“红线思维”和

“底线意识”。

相互关爱 善待自己
文│谭 勇

人生是一场旅程，每个人
都希望在这个旅程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然而，
自我设限是我们挖掘潜力和
实现梦想的一道障碍，它会阻
挡我们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失
去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我们
之所以会自我设限，是因为我
们从小接触的社会环境和所
受的教育长期形成的惯性思
维模式。

生活中不乏被惯性思维
束缚前行脚步的例子，一条条
细细的铁链，再加一根矮矮的
柱子就可以拴住一头重达千
斤的大象，大象之所以会这么
听话，是因为驯象人在大象还
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

把它绑在柱子上，由于小象的
力量小，无论它怎样挣扎都无
法挣脱铁链的束缚，时间一
久，便不再挣扎，直到长成庞
然大物。此时，虽然大象可以
轻而易举地挣脱铁链，但它仍
然认为是无法挣脱铁链。由
此可见。消极的思维定式是
束缚创造性思维的枷锁。

电影《黑天鹅》里有句台
词：“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
己。”唯有不给自己设限，勇于

尝试新事物，接受新挑战，才
能突破自我，获得新成长。其
实，生活中不少人喜欢给自己
设限——总认为自己这不行
那也不行，主要原因就是对自
己不够自信，缺乏一种不断探
索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奋斗
心态，便找出许多借口来躲避
困难和挑战，错失良机。因
此，作为一名班组职工，我们
要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
别给自己设限，努力找到内心
深处的渴望和目标，不断丰富
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
工作技能，当机会来临时，便
可充分发挥潜能，坦然赢得各
种挑战，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
加精彩。

挑战自我
文│张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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